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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103學年度第 1次校務發展委員會議紀錄 

壹、 時間：103年 10月 6日（星期一）下午 14時 10分 

貳、 地點：本校第一會議室 

參、 主席：林副校長紀慧（代理）                                記錄：戴瑩瑩 

肆、 出（列）席：如簽到表 

伍、 報告事項 

報告一       報告單位：秘書室 

一、 102學年度第2次校務發展委員會議提案事項決議辦理情形報告 

案

次 
提案內容(提案單位) 決  議  情  形 辦理情形 

辦理 

單位 

一、  有關本校應用科學系學士

班暨碩士班奈米科學組擬

申請自 104 學年度起更名

為材料科學組乙案，提請  

討論。(教務處) 

照案通過。 已報部並經教育部 103年 9

月 12 日臺教高(四)字第

1030130082 號回復更名通

過。 

教務處 

二、  擬依據「教育部試辦認定

大學校院自我評鑑結果審

查作業原則」及審查意

見，向教育部申請自我評

鑑機制認定，提請  討

論。(教務處) 

一、第二條條文修正為：「前條

所指之教學單位包含學

系、研究所、學位學程及

通識教育中心。」。 

二、第四條條文修正為：「校級

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置委

員九人，…。校級自我評

鑑指導委員會負責指導本

校自我評鑑工作，兼具監

督、審議與諮詢功能，同

時亦為評鑑委員會與教學

單位之橋樑」。 

三、修正後通過。 

本案修正後於103年5月26

日提102學年度第2次校務

會議審議。 

教務處 

三、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通識

教育自我評鑑要點」修正

案，提請  討論。(通識教

育中心) 

照案通過。 本案於 103年 5月 26日提

102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

審議。 

通識教

育中心 

四、  訂定本校教學型教師升等

審查要點(草案)一案，提請  

審議。(人事室) 

一、「教學成果檔案」一詞修正

為「教學著作」。 

二、如尚有修正意見，請於校

務會議召開前提送人事室

彙整。  

一、案經修正文字並彙整相

關意見後，提 103年 5

月 26 日本校 102 學年

度第2次校務會議審議

通過。 

人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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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次 
提案內容(提案單位) 決  議  情  形 辦理情形 

辦理 

單位 

三、修正後通過。 二、本要點於 103年 6月 3

日 竹 大 人 字 第

1030006810 號函轉各

學術單位、師資培育中

心、教務處，並刊登人

事室網頁公告周知。 

五、  訂定本校教學型教師升等

教學研究服務成績評定要

點(草案)一案，提請  審

議。(人事室) 

一、「教學成果檔案」一詞修正

為「教學著作」。 

二、如尚有修正意見，請於校

務會議召開前提送人事室

彙整。  

三、修正後通過。 

一、案經修正文字並彙整相

關意見後，提 103年 5

月 26 日本校 102 學年

度第2次校務會議審議

通過。 

二、本要點於 103年 6月 3

日 竹 大 人 字 第

1030006811 號函轉各

學術單位、師資培育中

心、教務處，並刊登人

事室網頁公告周知。 

人事室 

六、  為形成本校 103-107 年度

校務發展計畫，提請  討

論。(校長室) 

一、如尚有修正意見，請於校

務會議召開前提送秘書室

彙整。 

二、照案通過。 

本案業經 103 年 5月 26日

提102學年度第2次校務會

議審議通過，並公告於秘書

室網頁周知。 

校長室 

 

裁示：洽悉。 

陸、 提案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擬依據「教育部試辦認定大學校院自我評鑑結果審查作業原則」及審查意見，向教育部

申請自我評鑑機制認定，提請  討論。 

說明： 

一、 依據教育部「自我評鑑實施計畫書」審查意見（103年 7月8日臺教高(二)字第 1030102005

號函之審查意見如附件1，頁4）修訂本校「教學單位自我評鑑辦法」與「教學單位自我

評鑑實施計畫書」，辦法修正對照表及修正後條文請詳見附件2（頁5-8）、計畫書另冊，

請就其完整性與適切性進行討論並提供建議。 

二、 本案業經103年8月4日第10308次行政會議討論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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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                                                          提案單位：教育學院 

案由：有關調整本院人力資源與數位學習科技研究所 104學年度招生之分組為教學分組、非學

籍分組乙案，請 討論。  

說明： 

一、 103學年度科技所招生為學籍分組，分別為「人力資源組」與「數位學習組」，以致於103

學年度考試入學招生「數位學習組」缺額無法兩組相互流用，故 104 學年度擬申請調整

招生為教學分組，非學籍分組，如各組有缺額時得互為流用。 

二、 依據「本校新增、調整教學單位審查要點」本案須經所務、院務、校務發展委員會審查

通過後，始得送校務會議審議。 

三、 本案前經103年5月1日科技所第5次籌備會議通過，因5月1日至26日無召開院務會

議與校務發展委員會，故數位所 103年 5月22日簽准先行提報103年 5月 26日校務會

議審議，復經103年5月27日教育學院102學年度第 2學期第2次院務會議通過，現再

送校務發展委員會審查。 

四、 檢附調整計劃書（附件 3，頁 10-12）、103年 5月 22日簽呈（附件 4，頁 13）、103年 5

月 1日科技所第 5次籌備會議紀錄（附件 5，頁 14）、103年 5月 27日教育學院 102學

年度第2學期第2次院務會議紀錄（附件6，頁15）。 

決議：照案通過。 

 

柒、 臨時動議：無。 

捌、 散會：14：25。  

 


